附件1：

投标人信用承诺书

 

本单位作为                         项目投标人，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本着诚信原则，对本次投标活动作出如下承诺:

1.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公平竞争，不采取任何违法违规行为以谋取中标。

2.具备承担本次招标项目的能力，并独立完成该项目。在本次招标投标过程中，不转让、出租、出借投标单位资格，不挂靠任何单位，不借用别人的资格证书；除非资质降低或不可抗力原因，造成投标人不再满足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要求外，在投标截止时间后，不放弃本项目投标工作。

3.本次招投标活动中所有投标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合法、有效。

4.无涉及招投标活动的违法、违规不良记录，或虽有不良记录，但已超过处理期限。

5.不与其他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不与招标人相互串通投标；不向招标人、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以谋取中标；不以他人名义投标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

6.中标后，不将中标项目转包给他人，不将中标项目违法分包。

7.中标后及时与招标人订立合同，不签订违背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实质条款的合同或补充协议；严格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保证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服务质量。
若违背以上信用承诺，自愿接受行业主管部门按照相关规定，对本企业违背承诺的失信行为形成的失信记录，以及失信等级的划分，由行政主管部门记入行业信用信息系统，并传送企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自愿接受河南省各级国家机关按照相关规定作出的联合惩戒。属于省外企业的，还接受企业注册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相关规定对单位作出的失信行为惩戒。

 

法定代表人（签字）：

 

承诺人（投标单位盖章）：

 

承诺时间：

